
　

上 海 市 重 大 工 程 建 设 办 公 室

沪重建 〔２０１９〕５号

关于开展２０１９年市重大工程文明施工

升级示范创建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:

为进一步落实市委、市政府领导的工作要求,以建设卓越的全球

城市为目标,提升特大型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,推进市重大工程文明

施工升级示范创建活动,降低施工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,现将开展

２０１９年市重大工程文明施工升级示范创建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指导思想

提高市重大工程文明施工管理水平是特大型城市管理精细化

工作的重要内容,是提升市重大工程现场安全质量工作的客观要

求,也是各参建单位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义务.市重大工程建设、

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参建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«上海市建设工程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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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施工管理规定»(市政府４８号令)等文件精神,充分发挥市重大

工程特别是国有企业投资、建设项目的引领示范作用,量化工作目

标,明确工作职责,建立覆盖工程建设全过程的文明施工责任体

系,积极应用先进的管理措施、生产工艺和技术设备,提升现场文

明施工水平,为城市精细化管理作出贡献.

二、示范创建内容

(一)加强制度建设.本市房建、交通、水务、绿化等各行业主管

部门应对标国际一流城市管理水平,结合本行业发展特点,以“最高

标准、最严要求”明确文明施工升级示范要求,制定文明施工管理标

准.建设单位应加强项目储备,依托“两库四阶段”工作机制加快前

期工作,为项目推进和落实文明施工工作预留合理工期.各参建单

位要根据行业主管部门工作要求,结合市重大工程具体情况,制定

文明施工方案,“一项目一方案、一阶段一清单”,在开工前细化该项

目文明施工管理措施,落实全覆盖、职责清晰的管理体系.

(二)强化制度执行.各区和各行业主管部门应按照文明施工

管理标准和具体工作要求,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,采取定期和不

定期检查相结合的方式,对市重大工程文明施工情况进行检查.

开工后,建设单位会同总包单位,根据项目在各季度、各施工阶段

的实际特点,预判文明施工的难点和风险节点,制定有针对性的升

级示范工作管理措施;同时,加强对现场各项作业面的全过程监

测,强化现场人员、设备、材料管理,以及对分包单位、施工班组管

理,确保落实各项管理目标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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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保障措施投入.本市及各区市重大工程投资管理部门、

各项目建设单位,应结合项目升级示范工作的实际需求,在项目投

资中落实充足的措施费用.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应加强现场管理,

确保专款专用.总包单位应加强现场文明施工管理,改进传统施

工工艺,减少施工对环境的污染.特别是邻近居民区的项目,应积

极采用移动隔声、降噪、降尘工艺设备;架空线入地及管道搬迁工

作,应全部采用高围挡封闭施工;涉及道路施工的项目,应在２４小

时内及时完成路面修复,同步加强交通引导,将施工对交通和周边

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.

(四)争取社会支持.建设单位、总包单位应主动沟通项目所在

街道乡镇,通过党建联建、社区对接等方式,加强建设项目与周边单

位和居民的沟通,争取对工程建设的理解支持.项目所在各区应主

动搭建平台,组织市重大工程参建单位与相关街道乡镇沟通,引导

参建单位采用现场公示、微信公众号等方法,介绍施工计划、安全保

障措施、文明施工方案等内容,提前更新工程可能对周边交通和环

境影响的信息.建设单位应组织参建单位落实专职人员,解答公众

问题、接受举报监督、反馈处置情况,确保沟通化解矛盾的效果.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)年初申报.市重大工程开展文明施工升级示范创建工作

的项目要求每年申报.跨年度续建项目在当年一季度、新开工项

目在开工后一个月内,由建设单位组织各参建单位按照房建、交

通、水务、绿化等板块分类,向所属行业管理部门申报.由各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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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部门汇总后,由市重大办确认.

(二)日常管理.各行业主管部门的文明施工监督部门负责市重

大工程文明施工升级示范创建的日常管理工作.各参建单位在落实

市文明施工要求基础上,编制文明施工升级示范创建工作方案,积极

组织实施工作.在实施过程中,市重大办、行业主管部门将组织文明

施工升级示范创建观摩活动,相互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和做法.对全年

文明施工升级示范创建工作表现突出的项目,由各行业主管部门推荐

为本年度市重大工程文明施工升级示范工地候选名单.

(三)年底表彰.对被推荐为年度市重大工程文明施工升级示

范工地的项目,经市重点工程实事立功竞赛领导小组审定,纳入市

重点工程实事立功竞赛“特色项目”予以表彰.被评为“特色项目”

的参建单位和人员,由市重大办优先推荐为年度市重点工程实事

立功竞赛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申报和表彰.

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４日

发:市重大工程各参建单位

抄送:市文明工地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市住建委、市交通委、市水务

局、市绿化市容局,市安质监总站、市交通站、市水务站、市绿

化工程站,各区建设交通行业管理部门、区重大办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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